[bookmark: OLE_LINK1]控股公司名下16亩工业用地土地评估服务
工作任务书

一、项目概况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权属主体：海口桂林洋投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地块位置：海口市桂林洋农场桂林洋大道南侧
资产内容：土地使用权，涉及土地面积10940㎡（约16.4亩，最终面积以土地证载结果为准）
本次评估的核心目标是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以当前市场价值为基准,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估｡包括确定市场价值或公允价值,提供可对比的市场参考为后续开展资产处置 提供专业､可靠的价值依据｡
（一）开发进展情况
桂林洋名下16亩工业用地现状存在部分上盖建筑，上盖建筑无产权证，该土地资产权属现登记在海口市桂林洋农场（已更名为海口桂林洋投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名下。
（二）拟评估资产情况
为保障资产转让价格公允、合规，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市场价值为基准对本宗土地使用权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公允市场价值，为委托人开展资产转让、挂牌定价、内部决策、国资备案、合规审批提供专业、可靠的价值依据。
二、本次工作范围及要求
采购人拟转让桂林洋名下16亩工业用地资产，需通过专业资产评估服务确定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转让定价、决策审批及合规备案提供依据。考虑土地资产通过二级市场交易需要经当地规划主管部门和市国资委的备案许可，现按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出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范围以实际发生为准。
评估机构在交易前期需配合采购人完成资料收集、商务谈判（含谈判全过程支持）等工作，相关差旅费、服务费等已纳入合作报价范围，不再额外计取。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一）土地资产预评估
按委托人要求开展土地价值预评估，出具并加盖机构公章的《土地价值预评估意见书》，为项目前期研判、交易方案制定、内部论证提供专业支撑。
（二）土地价值评估
按国家、海南省及行业规范，对本宗土地使用权开展正式土地估价工作，出具符合法定要求、可用于资产转让、国资备案、产权交易、纳税申报等用途的《土地估价报告》，报告须满足委托人及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备案要求。
（三）基准日约定
预评估与正式价值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不一致，具体评估基准日以委托人书面要求为准，评估机构须按委托人指定的不同基准日分别开展评估工作并出具对应成果。
三、结算约定
[bookmark: _GoBack]为兼顾供应商参与积极性与项目质量，防范低价恶性竞争，同时基于采购前的初步市场调研摸底，本次采购设置最高限价，即控制价。
项目评估范围为桂林洋名下16亩工业用地土地资产的使用权，预计评估面积10940㎡（约16.4亩），实际面积以土地证及实际发生工作量为准，具体结算约定以合同为准。
四、工作要求
（一）收到完整资料（即资产清单）后5日历天内提交初稿；
（二）收到修改意见后2日历天内完成完善；
（三）审核通过后2日历天内提交定稿；
（四）按甲方要求参加评审、答疑、现场踏勘。
（五）乙方需配合甲方完成资料收集、商务谈判（含谈判全过程支持）等工作，相关差旅费、服务费等已纳入合作报价范围，不再额外计取。
土地资产预评估及土地价值评估工作工期各9日历天，具体工作时间以委托人通知为准。

